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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名称：东方电子          证券代码：000682        公告编号：2013006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事件概述 

烟台东方威思顿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思顿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注册资本 5005 万元。公司持股 30%，威思顿公司的管理层及员工持股 70%。

威思顿公司的股东人数较多，股权较为分散。公司委派的董事占其董事会成员的

过半数，具有实际控制权。 

近年来，威思顿公司面临较好的发展机遇，发展速度较快，2013 年存在发

展资金不足的压力。为促进威思顿公司的发展，降低公司整体的融资成本，公司

董事会决定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予威思顿公司财务资助。其他持股比例为

70%的股东将其所持有的威思顿公司的全部股权质押给公司作为其不能同时按出

资比例提供财务资助的担保。相关借款合同须威思顿公司其他持股比例为 70%的

股东的股权完成质押登记后方可实施。 

1、资助方式：现金借款。 

2、资助金额：5000万元资金额度，其中 2013年 4月 1,000万，6月 1,000

万元，8月 1,000万元，10月 1,000万，12 月 1,000万。 

3、资助期限：自 2013年 4月 10日至 2014年 4月 10日。 

4、约定清偿方式：全部借款在合同期限内分次按期限归还，还款计划如表

所示： 

分次还款期 还款金额 分次还款期 还款金额 

 2013年 10月 1,000万元 2013年 12月 1,000万元 

2014年 01月 1,000万元 2014年 02月 1,000万元 

2014年 03月  500万元 2014年 04月  500万元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被资助对象名称：烟台东方威思顿电气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创业中心 

3、法定代表人：吕志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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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5万元 

5、成立日期：2003年 01月 21日 

6、主营业务：电力计量系统等 

7、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年 12月 31日 2011 年 12月 31日 2010年 12月 31日 

营业收入 37,713 17,489.17 11,014 

净利润 3,023 1,327.34 1,038 

总资产 41,249 16,923.79 12,067 

净资产 9,497 6,649.54 5,799 

应付账款 2,142.44 4,350.57 2,407 

货币资金 3,476.28 2,891.71 3,381 

资产负债率（%） 76.98 60.71 51.94 

8、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威思顿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威思顿公司的其他股东中没有本公司的

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也没有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烟台东方威思顿电气有限公司主营电力计量系统，主要产品

为电表，近年来面临较好的发展机遇，业务发展迅速，盈利状况良好，公司规模

不断扩大。因业务发展较快面临短期资金缺口。公司决定为其提供 5000 万元额

度的借款，借款利率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期 12 个月；同时，威思顿公司

其余持股 70%的股东以其全部股权质押给公司作为其不能同时按出资比例提供

财务资助的担保。威思顿公司历史信用记录良好。公司将通过专款专用，定期调

阅有关文件、账册、凭证和报表，核查物资库存和生产施工等手段控制借款的风

险。如果威思顿公司违反借款合同的约定，公司将停止借款，提前还款或执行质

押合同，保障公司资金的安全。 

为威思顿公司提供短期财务资助将有利于推动威思顿公司的快速发展，提高

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整体的融资成本，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独立董事意见 

（一）、资助事项的必要性。 

公司控股子公司烟台东方威思顿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思顿公司”）

近年来面临较好的行业发展环境，业务发展迅速，盈利状况良好，公司规模不断

扩大，为股东创造了良好的效益。2013年威思顿公司存在发展资金不足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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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其提供财务资助将有效的缓解威思顿公司发展面临的资金压力，促使其抓

住市场机遇，快速发展，同时提高了公司资金的利用效率，降低公司整体融资成

本。 

（二）、资助事项的公允性。 

公司为其提供 5000 万元借款额度，借款利率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期限

12 个月。同时，威思顿公司其余持股 70%的股东以其全部股权质押给公司作为其

不能同时按出资比例提供财务资助的担保。 

（三）、合法合规性。 

本次财务资助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签署借款合同、

股权质押合同，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则的要求。 

本次财务资助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风险和控制 

公司董事会充分考虑到威思顿公司不能及时还款引发的风险问题，采取了股

权质押、专款专用、定期调阅有关文件、账册、凭证和报表，核查物资库存和生

产施工等手段控制借款的风险，风险控制措施周密可行。 

五、截止目前，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为：1892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35%。 

六、公司不存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逾期情况。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4月 10 日  

 




